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2021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预 算 编 码： 014001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2年08 月15 日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何四海
	联络电话
	13607306543

	人员编制
	13人
	实有人数
	13人

	职能职责概述
	负责编制湖南城陵矶新港区规划范围内中长期土地储备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辖区内土地收购、征拆、报批、储备和土地出让的前期工作；负责储备土地的管护、临时利用和前期开发；负责土地储备资金管理等工作。

	年度主要
工作内容
	1、充分保障项目用地
2、安置难题逐步化解
3、土地报批科学有序
4、土地出让成效显著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2021年在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兄弟单位及两区的大力支持下，我中心紧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提出的“95668”目标任务，充分发扬“敢为人先、开放包容、攻坚克难、争创一流”的新港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奋勇拼搏，较好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一）项目用地充分保障
全中心始终坚持“一切为了项目，为了项目的一切”中心思想，创新工作方法，加大工作力度，为项目用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一是紧盯目标，不打折扣。克服资金不足、人手不够、关系不顺、遗留问题众多等困难，共完成土地收储2585.86亩（其中集体土地1776.6亩，国有土地809.26亩），完成目标任务129%，拆除房屋472栋（户），完成目标任务118%，全面超额完成年初目标工作任务。二是突出重点，强化保障。在未支付征拆款的情况下，做通凯门科技的工作，确保了攀华项目顺利开工建设。沿江环湖生态旅游廊道项目49户自今年8月启动征拆起，从签订协议到房屋拆除仅花费35天，确保了该项目的正常推进；城陵矶片区胜利组112户用时2个月，梅溪片区任家组22户用时15天，市城投芭蕉湖项目155户用时3个月，以上项目均全面完成工作任务。另外，我中心全面完成限时撤批斑竹垅、肉联厂周边地段等3个项目征拆任务，EOD数字经济总部及融盛电力二期目前仅剩2栋房屋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预计在2022年1月可全面实现腾地清零。
三是攻坚克难，敢于碰硬。充分发扬“敢于碰硬、善于碰硬”的优良作风，处理解决历时近十年的征拆遗留问题13个，妥善解决了2009年以来一直征而未拆的李元科、李群科等五户居民的房屋征收问题，从而顺利推进了多式联运物流园二期项目的开工建设和华能热力管道的改迁工作；采取保护性施工措施，确保了6906二期、江陵中路（刘青焱问题持续七年未解决）的项目的顺利推进；针对一直困扰综保区发展的宋先肆四兄弟土地及房屋征收问题和阻碍城陵矶路建设的罗云岗户，已做好司法强拆全部前期准备工作，将择时组织实施。
（二）安置难题逐步化解
安置工作滞后，是我区乃至全市的共同难题，为了保障被征拆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确保被征拆居民拆有所居方面，我中心在化解安置难题上下足功夫。一是加大协调力度，确保安置房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谭家湖安置小区、松阳湖安置小区因各种原因，在完成招投标后迟迟不能动工建设。我中心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落实责任，及时化解了累计多年的矛盾，确保了两个安置小区的顺利开工。二是积极主动作为，确保已建成安置房分配到位。新港区2021年共计完成选房762套，实物安置1488人，货币补贴544户，货币安置1697人。其中，云溪区完成选房762套，安置1488人，实行货币补贴安置143户，452人；岳阳楼区实行货币补贴安置401户，1245人。菱泊湖五期安置房选房工作于2021年8月26日启动，至10月15日顺利结束，共有330户被征收人参加选房，选定房源732套，整个选房过程平稳顺利，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三是严格把关审核，多途径化解安置难题。首先是严格核对安置人口，做到严进严分。今年我中心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及各项目部，严格依法依规，认定了市城投芭蕉湖收储、攀华、中储粮等12个项目3869人的安置资格审查认定工作。其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力推行货币化安置，及时化解我区的安置难题。
（三）土地报批科学有序
由于今年新的法律法规及空间用途管制的实施，行政审批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征拆工作与用地报批工作必须同步上报审批，工作难度成倍增加。面对困难，中心集思广益、科学部署、敢于破冰，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首先是打通绿色通道，打开报批新局面。根据新政策新要求，我中心与资规分局积极联动，通过向省自然资源厅汇报，申请到了在用地报批项目以自贸区名义直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批，打开了新的用地报批绿色通道。同时利用政策红利，努力降低报批成本。通过向省厅积极对接，我区全年用地报批全部使用省厅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购买耕地占补平衡指标采用“最低等级耕地+粮食产能+省厅最低限价+分期付款”方式，最大幅度降低土地报批成本。截止目前，累计已完成省厅审批11个批次，合计2793.642亩，完成率为140%（年初目标为2000亩）。
（四）土地出让成效显著
今年我中心组织编制了北环线南地块、环白杨湖公园东、西、南地块、糖粒子幼儿园五个项目的概念性规划，完成了58宗土地确权测绘工作。全年提供净地资料52宗，配合资源规划分局出让土地37宗，完成成交25宗，共计3051亩，成交额为19.8亿元。目前尚有8宗土地正在挂牌出让中，土地出让价款为5.2亿元，全面完成管委会10月份下达的出让收入25亿元任务，完成年初17亿目标的147%。另外还有6宗土地1200亩拟按土地成本划拨港建投，预计可化债8.4亿元。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
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
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57650.07
	0
	49615.97
	8034.10
	0
	0

	1、局机关
	57650.07
	0
	49615.97
	8034.10
	0
	0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57650.07
	206.22
	68.56
	137.66
	57443.85
	0
	

	1、局机关
	57650.07
	206.22
	68.56
	137.66
	57443.85
	0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0
	0
	0
	0
	0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1、完成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编制；
2、承担临港产业新区范围内分批次征用储备土地的具体事务；
3、对收回的存量土地实施储备、管理，建好土地储备库；
4、向管委会提供储备土地与土地开发的有关情况
	均已按照年初党工委、管委会要求完成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指标：商业地块履约保证金100%收缴到位
	已完成

	
	
	数量指标
	指标1：保障土地出让资金17亿元的到位；
	已完成

	
	
	
	指标2：完成土地报批2000亩；
	已完成

	
	
	时效指标
	指标：2021年内完成
	已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严格控制预算开支
	已完成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规范土地使用、开发，保证储备土地升值；
	已完成

	
	
	经济效益
	指标：实现土地出让竞买保证金按评估地价的100%缴纳，保障土地收入入账；
	已完成

	
	
	生态效益
	指标：支持新港区蓬勃发展；
	已完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群众满意度达到95%
	已完成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9

	评价等次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李汉武
	主任
	土地储备中心
	

	刘  宇
	副主任
	土地储备中心
	

	何四海
	科长
	土地储备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中心职能职责
土地储备中心为新港区管委会下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根据党工委、管委会的安排目前中心职能职责为：负责编制新港区规划范围内土地储备计划和供应计划、承担储备项目监测监管平台年报和维护等工作；负责新港区规划范围内的集体土地报批、使用林地可行性论证报告、集体土地征拆与安置、征拆成本概算编制、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等工作；负责新港区规划范围内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土地一级开发）管理、临时利用等工作；负责新港区规划范围内的储备土地的出让前期工作，包括确权、出库、净地资料准备等相关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等工作；负责新港区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出库经营性用地的概念性规划及方案调整等工作；负责新港区土地储备资金运用与管理等工作；
（2） 人员配备与分工情况
截止目前，我中心现有工作人员13名。按业务板块分为4个科室，分别为综合计划科主要负责建设用地报批、办公室等工作；征拆安置科主要负责港区范围内土地征拆与安置；财务管理科主要负责储备资金的运用与管理；土地储备管理科主要负责土地储备和供应计划，以及土地出让前期等工作。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1年土地储备中心基本支出预算安排206.22万元，实际使用206.22万元；结余为0。
（二）专项支出
项目专项资金2021年预算安排57443.85万元，实际使用57443.85万元，结余为0。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土地储备中心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各项资金，专款专用，做好了资金使用台账。经统计，2021年预算安排实际使用57443.85万元，无结余，节省了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土地储备中心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各项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专用资金，做好了资金使用台账。经统计，2021年土地储备中心基本支出预算安排206.22万元，实际使用206.22万元；结余为0；项目专项资金2021年预算安排57443.85万元，实际使用57443.85万元，结余为0；节省了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无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参考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他说明

	投  入
（15分）
	预算配置
（15分）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三公经费”
变动率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5分；
“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重点支出
安排率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5分；80%（含）-90%，计4分；70%（含）-80%，计3分；60%（含）-70%，计2分；低于60%不得分。
	5
	5
	

	过  程
（40分）
	预算执行
（15分）
	预算调整率
	预算调整率=0，计3分；0-10%（含），计2分；10-20%（含），计1分；20-30%（含），计0.5分；大于30%不得分。
	3
	3
	

	
	
	支付进度
	春节前下达全部专项资金的50%；6月底前所有专项资金指标全部下达完。
每出现一个专项未按进度完成资金下达扣0.5分，扣完为止。
	3
	3
	

	
	
	资金结余
	无结余，3分；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2分；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3
	2
	

	
	
	“三公经费”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6分；
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6
	6
	

	
	预算管理
（15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资金使用
合规性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3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0.5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0.5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0.5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0.5分。                                            
	3
	3
	

	
	　
	政府采购
执行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等于100%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公务卡刷卡率
	公务卡刷卡率达50％以上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资产管理
（10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他说明

	过  程
（40分）
	资产管理
（10分）
	资产管理
安全性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4
	4
	

	
	
	固定资产
利用率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3
	3
	

	产  出（25分）
	职责履行
（25分）
	推进全面小康建设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此项指标根据《中共岳阳市委 岳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岳阳市加快推进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建设2015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工作的通知》（岳发〔2015〕11号）和《中共岳阳市委 岳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15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工作的补充通知》（岳发〔2015〕19号）附件2第一大项“工作实绩指标”（700分）考核内容设置。
部门单位应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并将其细化成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5
	5
	

	
	
	建设湖南新增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7
	7
	

	
	
	《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5
	5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
	
	2
	2
	

	
	
	省市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2
	2
	

	
	
	其他工作实绩指标完成情况
	
	4
	4
	

	效  果
（20分）
	履职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
部门单位应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15
	7
	

	
	
	社会效益
	
	
	5
	

	
	
	生态效益
	
	
	3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5%（含）以上计5分；
85%（含）-95%，计3分；
75%（含）-85%，计1分；
低于75%计0分。
	5
	5
	

	总 分
	
	
	
	100
	99
	


备注：如部门（单位）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修改调整了附件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须相应修改调整本表中的对应部分。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2021年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经费  
项目单位：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主管部门：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2年 8月15 日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李汉武
	联系电话
	13974013618

	项目地址
	城陵矶新港区通关服务中心
	邮  编
	414002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  月起至 2021  年 1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2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20
	实际支出
（万元）
	20
	结余
（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20
	县市区财政
	20
	县市区财政
	20
	县市区财政
	0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工作经费
	20
	-
	

	支出合计
	20
	-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保证土地储备中心工作人员经费正常支出
	已完成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经费
	20万元
	已完成

	
	
	成本指标
	严格按照支出标准开支
	
	已完成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保证土地出让不出权属纠纷，保证土地出让收入到位
	
	已完成

	
	
	社会效益
指标
	保证土地出让不出权属纠纷，保证土地出让收入到位
	
	已完成

	
	
	生态效益
指标
	支持新港区范围内生态保护建设
	
	已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群众满意度达到95%
	
	已完成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8

	评价等次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李汉武
	主任
	土地储备中心
	

	刘  宇
	副主任
	土地储备中心
	

	何四海
	科长
	土地储备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何四海                      联系电话：13607306543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1） 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GoBack]     为了保障土地储备中心人员经费正常支出，坚持保民生、保工资的总体原则。严格依法依规，保证资金支出审批合理合规。
（2）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该项目资金年初财政安排预算20万元，土地储备中心严格控制资金预算，从严审批流程，实际支付20万元，无结余。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21年土地储备中心根据用地需求，及时完成了宗地确权、放线工作，保障了重点项目用地、土地出让用地等需求。
（4）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严格按照资金拨付流程，及时拨付服务费。
（5） 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及时完成了宗地确权、放线工作，保证土地权属无争议，保障了重点项目用地、土地出让用地等需求。
（6）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无。
（七）附件
无。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
内容
	4
	设立了项目绩效目标；目标明确；目标细化；目标量化
	①设有目标（1分）
②目标明确（1分）
③目标细化（1分）
④目标量化（1分）
	4

	
	
	决策过程
	8
	决策
依据
	4
	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某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某部门年度工作计划；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
	①符合法律法规（1分）
②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分）
③部门年度工作计划（1分）
④针对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1分）
以上③需提供佐证资料。
	4

	
	
	
	
	决策
程序
	4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
	①符合申报条件（2分）
②项目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管理办法（1分）
③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1分）
	4

	
	
	资金分配
	8
	分配
办法
	3
	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
	①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1分）
②办法健全、规范（1分）
③因素全面合理（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分配
结果
	5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配结果公平合理
	①符合分配办法（2分）
②分配公平合理（3分）
此项需提供相应的资金分配方案。
	5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100%
	根据项目资金的实际到位率计算得分（3分）
	3

	
	
	
	
	到位
时效
	2
	资金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①到位及时（2分）
②不及时但未影响项目进度 （1分）
③不及时并影响项目进度（0.5分）
	2

	
	
	资金管理
	10
	资金
使用
	7
	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项目支出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无超标准开支情况；无超预算情况
	①虚列套取扣4-7分 
②依据不合规扣2分
③截留、挤占、挪用扣3-6分
④超标准开支扣2-5分
⑤超预算扣2-5分
	6

	
	
	
	
	财务
管理
	3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会计核算规范
	①财务制度健全（1分）
②严格执行制度（1分）
③会计核算规范（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项目管理 
	25
	组织实施
	10
	组织
机构
	1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1 构健全、分工明确  （1分）
	1

	
	
	
	
	支撑
条件
	1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提供或具备了必备的人员、场地和设备等条件
	具备人员、场地、设备条件（1分）
	1

	
	
	
	
	项目
实施
	3
	项目按计划开工；按计划进度开展；按计划完工
	①按计划开工（1分）
②按计划开展（1分）
③按计划完工（1分）
	3

	
	
	
	
	管理
制度
	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
	①管理制度健全（2分）
②制度执行严格（3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5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15
	产出
数量
	5
	目标完成率=目标完成数/预定目标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100%得5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5

	
	
	
	
	产出
质量
	4
	目标完成质量=实际达到的效果/预定目标×100%
	项目产出质量达到绩效目标100%得4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4

	
	
	
	
	产出
时效
	3
	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是否如期完成，未完成的理由是否充分
	项目产出时效达到绩效目标得3分，未如期完成且无充分理由的扣3分。
	3

	
	
	
	
	产出
成本
	3
	项目产出成本是否按绩效目标控制
	项目产出成本按绩效目标控制得3分，未完成的，按超支比例扣减。
	3

	
	
	项目效果
	40
	经济
效益
	8
	指项目对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等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经济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社会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综合效益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社会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环境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积极的环境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可持续
影响
	8
	项目实施对人、自然、资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影响
	完成绩效设定目标的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服务
对象
满意度
	8
	服务对象满意率=项目区被调查人数中表示满意的人数(户数)/ 被调查人数(户数)×100%
	满意率达90%（含）以上的得8分，80%（含）-90%得6分，70%（含）-80%得4分，60%（含）-70%得2分，60%以下不得分。
	8

	总分
	100
	
	100
	
	100
	
	
	98



备注：部门（单位）根据项目实际，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上进一步完善、量化、细化个性指标，形成本项目的指标体系。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2021年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土地储备征拆与报批  
项目单位：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主管部门：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2年 8月15 日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李汉武
	联系电话
	13974013618

	项目地址
	城陵矶新港区通过服务中心
	邮  编
	414002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  月起至 2021  年 1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57443.85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57443.85
	实际支出
（万元）
	57443.85
	结余
（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57443.85
	县市区财政
	57443.85
	县市区财政
	57443.85
	县市区财政
	0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土地征拆与报批
	57443.85万元
	-
	

	支出合计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为保证用地需求，预计完成2000亩，力争3000亩的项目土地报批与征拆工作
	全年共完成土地收储2585.86亩、土地报批2793.64亩，均超额完成年初计划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征拆与报批资金
	57443.85万元
	已完成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征拆成本概算
	预算内
	已完成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保证土地出让不出权属纠纷，保证土地出让收入到位
	年初目标安排17亿元
	超额完成预算收入，土地出让收入达25亿元

	
	
	社会效益
指标
	保证土地出让不出权属纠纷，保证土地出让收入到位
	年初目标安排17亿元
	超额完成预算收入，土地出让收入达25亿元

	
	
	生态效益
指标
	支持新港区范围内生态保护建设
	-
	已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群众满意度达到95%
	-
	已完成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9

	评价等次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李汉武
	主任
	土地储备中心
	

	刘  宇
	副主任
	土地储备中心
	

	何四海
	科长
	土地储备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何四海                      联系电话：13607306543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1） 项目基本概况
我中心紧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提出的“95668”目标任务，需努力完成报批任务2000亩，且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全年通过努力，强势推进征拆与报批等工作，共完成土地收储2585.86亩、土地报批2793.64亩，均超额完成年初计划。
（2）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根据年度征拆报批任务，在报批预算范围内，控制了征拆与报批成本。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中心紧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提出的“95668”目标任务，需努力完成报批任务2000亩，且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全年通过努力，强势推进征拆与报批等工作，共完成土地收储2585.86亩、土地报批2793.64亩，均超额完成年初计划。
（4）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我中心紧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提出的“95668”目标任务，需努力完成报批任务2000亩，且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全年通过努力，强势推进征拆与报批等工作，共完成土地收储2585.86亩、土地报批2793.64亩，均超额完成年初计划。
（5） 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超额完成年度报批与征拆任务，且保障了新港区重点项目用地需求。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无。
（七）附件
    无。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
内容
	4
	设立了项目绩效目标；目标明确；目标细化；目标量化
	①设有目标（1分）
②目标明确（1分）
③目标细化（1分）
④目标量化（1分）
	4

	
	
	决策过程
	8
	决策
依据
	4
	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某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某部门年度工作计划；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
	①符合法律法规（1分）
②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分）
③部门年度工作计划（1分）
④针对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1分）
以上③需提供佐证资料。
	4

	
	
	
	
	决策
程序
	4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
	①符合申报条件（2分）
②项目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管理办法（1分）
③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1分）
	4

	
	
	资金分配
	8
	分配
办法
	3
	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
	①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1分）
②办法健全、规范（1分）
③因素全面合理（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分配
结果
	5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配结果公平合理
	①符合分配办法（2分）
②分配公平合理（3分）
此项需提供相应的资金分配方案。
	5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100%
	根据项目资金的实际到位率计算得分（3分）
	3

	
	
	
	
	到位
时效
	2
	资金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①到位及时（2分）
②不及时但未影响项目进度 （1分）
③不及时并影响项目进度（0.5分）
	2

	
	
	资金管理
	10
	资金
使用
	7
	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项目支出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无超标准开支情况；无超预算情况
	①虚列套取扣4-7分 
②依据不合规扣2分
③截留、挤占、挪用扣3-6分
④超标准开支扣2-5分
⑤超预算扣2-5分
	6

	
	
	
	
	财务
管理
	3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会计核算规范
	①财务制度健全（1分）
②严格执行制度（1分）
③会计核算规范（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项目管理 
	25
	组织实施
	10
	组织
机构
	1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2 构健全、分工明确  （1分）
	1

	
	
	
	
	支撑
条件
	1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提供或具备了必备的人员、场地和设备等条件
	具备人员、场地、设备条件（1分）
	1

	
	
	
	
	项目
实施
	3
	项目按计划开工；按计划进度开展；按计划完工
	①按计划开工（1分）
②按计划开展（1分）
③按计划完工（1分）
	3

	
	
	
	
	管理
制度
	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
	①管理制度健全（2分）
②制度执行严格（3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5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15
	产出
数量
	5
	目标完成率=目标完成数/预定目标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100%得5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5

	
	
	
	
	产出
质量
	4
	目标完成质量=实际达到的效果/预定目标×100%
	项目产出质量达到绩效目标100%得4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4

	
	
	
	
	产出
时效
	3
	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是否如期完成，未完成的理由是否充分
	项目产出时效达到绩效目标得3分，未如期完成且无充分理由的扣3分。
	3

	
	
	
	
	产出
成本
	3
	项目产出成本是否按绩效目标控制
	项目产出成本按绩效目标控制得3分，未完成的，按超支比例扣减。
	3

	
	
	项目效果
	40
	经济
效益
	8
	指项目对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等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经济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社会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综合效益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社会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环境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积极的环境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可持续
影响
	8
	项目实施对人、自然、资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影响
	完成绩效设定目标的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服务
对象
满意度
	8
	服务对象满意率=项目区被调查人数中表示满意的人数(户数)/ 被调查人数(户数)×100%
	满意率达90%（含）以上的得8分，80%（含）-90%得6分，70%（含）-80%得4分，60%（含）-70%得2分，60%以下不得分。
	8

	总分
	100
	
	100
	
	100
	
	
	99



备注：部门（单位）根据项目实际，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上进一步完善、量化、细化个性指标，形成本项目的指标体系。

